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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京市粮食行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” 

系统表彰工作责任清单 

序

号 
运行环节 责任事项 

1 
（一） 

制定方案 

    依法科学制定系统表彰奖励方案，明确奖励范围、条件、程

序等内容。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签后联合发放通知。 

2 （二） 

审核公示 

    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审定，并进行公示。 

3     依法、及时调查核实举报投诉涉及问题，查明情况是否属实。 

4 （三） 

实施奖励 

    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签后，联合下发表彰决定。 

5     报送有关材料，及时通知当事人领取奖励。 

 


